
附件
承诺书
致广东科炬高新技术创业园有限公司：
我司________（投标人名称）作为本次火炬创业园A、B栋2号电梯采购项目（重招）（项目名称）投标人，郑重承诺如下：
1、 本投标人近五年内（自2020年11月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暂停或取消、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等状态；至今没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没有处于被项目所在地政府或国家部委禁止市场准入等情形。
2、 本投标人未被项目所在地政府或国家部委禁止市场准入，未被列入“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的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 本投标人与其他投标人不存在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
4、 本投标人保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进行任何形式的违法分包行为。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将本项目的任何工作内容分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若确需分包，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招标文件要求，事先获得采购人书面批准，并确保分包单位具备相应资质和能力。
5、 本投标人保证已经充分披露招采文件要求的信息，并承诺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所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均合法有效。如经查实故意隐瞒或存在虚假内容，本投标人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被取消报名、投标或中标资格、赔偿招标人及相关方损失，以及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接受处罚等。
[bookmark: _GoBack]六、投标人承诺所提交的与本项目相关的所有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资质证明、技术资料、报价单等，均真实、有效、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信息、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若因文件真实性问题给采购人造成任何损失，投标人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本承诺书自投标人盖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之日起生效，对投标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若投标人违反上述任何承诺，采购人有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采取包括但不限于终止合同、要求赔偿等措施，投标人无异议。



承诺单位（盖章）：[投标人全称]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